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疑似特殊教育學生支持服務實施要點 

114 年 11 月 11 日 114 學年度第一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未取得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

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以下簡稱鑑輔會證明），惟疑似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以下簡稱

疑似生）初步之協助與支持，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疑似特殊教育學生支持服務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依據《特殊教育法》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訂

定，並配合本校特殊教育推動機制及資源教室之運作辦理。如教育部相關政策或法規有修正，

得由本校視實際需要調整本要點內容，俾利配合辦理。 

三、 申請疑似生支持服務之學生，應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未取得鑑輔會證明者之本校在學學生。 

(二) 應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需求，導師、任課教師、系所助教或家長得依觀察提供轉介建議。 

(三) 應具備配合辦理鑑輔會鑑定流程之意願，並於次一學期初完成鑑輔會提報作業。 

(四) 同意未配合完成提報鑑定作業，資源教室得依規定停止提供疑似生支持服務。 

四、 支持服務內容： 

(一) 依個別需求提供學生助理人員服務，服務內容： 

1. 課業協助：協助疑似生學習相關事務，包括課業提醒、筆記抄寫、課後討論、實務 

課程協助等。 

2. 生活照顧：對於校園環境有適應困難之疑似生，給予生活關懷與協助。 

3. 心理支持：主動溝通交流，了解生活近況，鼓勵參與社群網站或社交活動等。 

(二)鼓勵參與本校資源教室辦理之相關活動，以增進支持效能及社會適應能力。 

(三)提供有關申請鑑輔會鑑定程序及所需資料等相關重要資訊，協助學生及早掌握提報作業。 

(四)如疑似生有心理諮商需求，轉介至學生輔導中心安排心理諮商服務。 

五、服務流程(如附件一)：資源教室輔導教師先行初步評估學生需求，確認學生符合疑似生服務條

件後，由學生據實填寫「疑似生服務申請書」（如附件二），並確認已充分瞭解本服務之性

質、內容與配合事項，始得提供相關支持服務。 

六、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第六點第二項規定辦理，本項經費

由「教育部補助結餘款-大專院校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支應。 

七、本要點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疑似特殊教育學生支持服務流程圖(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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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疑似特殊教育學生服務申請書 (附件二) 

姓  名  申請日期  

學  號  聯絡電話  

系  級  LINE  ID  

轉介來源  ☐學生本人 ☐導師 ☐任課教師 ☐系所助教 ☐家長 ☐其他：          

曾接受的協助 
 ☐無  ☐特殊考試安排 ☐學習支持服務 ☐校內諮商  

 ☐校外諮商：              ☐其他：               

申請服務類型  ☐課業協助 ☐生活協助 ☐心理支持 ☐資訊與資源提供 

申請原因 

（請敘述學習、生活或人際上遇到的挑戰） 

注意事項 

本人瞭解並同意以下事項： 

1. 願意接受資源教室提供之初步評估與相關協助。 

2. 瞭解此申請不代表已通過鑑定為特殊教育學生。 

3. 願意配合於次一學期前完成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提報流

程，並主動提供所需資料。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個管老師核章  承辦人核章  

主管核章  

 


